
浙江省高校教师教育理论培训考试考场注意事项

一、考生须携带准考证、身份证进入考场。电子存储设备、笔记、参考资料、书包、手袋等物品不许带入座位，须在指定区域寄存。在整个考试期间未经监考人员允许，考生不能取用已经存放的个人物品。

二、考试流程：考生登录考试系统后，点击“考试列表”菜单，选择需要参加的考试科目，并点击右边的【开始考试】按钮。考试开始后，请务必在规定时间内将试题做完并提交。每门课只有一次考试机会，交卷后将不能重新进入系统答题。考试期间，请各位考生切勿中途关闭网页。（注意：每门课30分钟，总时间和单科分别计时）
三、考生要自觉遵守考场纪律，不得有夹带资料、抄袭、代考等作弊行为。手机必须关机，且不得放在计算机台面上。考试期间使用手机者，以作弊处理。同一工作单位的考生不能坐在一起，一经发现我们将调开座位，由此浪费的考试时间由考生承担。考试将全程摄像监控，一经发现有违纪或作弊行为，立即取消当天考试成绩（现场补考作弊的取消补考成绩），并禁考一年，情节严重者将上报省教育厅按考试违纪处理规定严肃处理。
四、补考：每门课程的合格线为75分（含75分）。考试成绩在70 -74分之间，考务人员可为其办理补考手续、缴纳补考费后，现场提供一次补考机会。（考生需要在考试列表的最右边点击申请补考按钮，并向考务人员缴纳补考费用，经审核通过后，方能补考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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